
花蓮縣 109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職前教育研習 

開班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職前教育研習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為開辦新住民語文課程，提升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了解教學現場、相關政策法令等專業知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(二)執行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。 

(三)協辦單位：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。 

四、時間、地點與報名資格： 

(一)上課時間：109年 7月 26日(星期日)上午 8時～下午 17時 

(二)上課地點：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。 

(三)報名資格：109學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。 

五、培訓人數：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每梯次以 20 人為限，額滿為

止。 

六、參加費用：本課程免費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開課學校協助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於 109年 7

月 13 日(星期一)前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「109 年度花蓮縣新

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職前教育」完成報名。 

八、結業證書：全程參與者，由縣市政府核發「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

人員」職前教育研習證書。 

九、經費來源：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補助支應。 

十、獎勵：辦理本活動人員依規定敘獎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